《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
（旧式民居）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
听证会听证报告

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玉兴街道办事处
2021年10月19日

一、听证事由
为了推行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在房屋征收工作中充分发扬民主、反映民意、集中民智，增加重大事项决策工作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根据市、区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的相关规定，决定举行《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旧式民居）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方案（征求意见稿）》）听证会，对《方案（征求意见稿）》进行听证，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二、听证会举行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
听证会于2021年9月29日（星期三）15:00在玉兴街道食堂三楼会议室举行。参加人员如下：
（一）听证主持人
段  俊  红塔区人民政府玉兴街道办事处主任
（二）决策发言人
张学红  红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余  猛  红塔区人民政府玉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叶  云  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房屋征收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三）听证记录人
胡倩芸  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房屋征收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桂  茜  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房屋征收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四）听证监察人
毛文光  红塔区人民政府副科级督查专员
刀雪梅  红塔区司法局
（五）听证代表
1.与征收工作有利害关系的听证代表10人
本次听证会利害关系人听证代表名额为10人，截至2021年9月16日18:00，共20人报名参加本次听证会。为确保听证代表的公平性，2021年9月17日下午经到场参加听证代表推荐会的15名利害关系人推选产生了参加本次听证会的10名代表：
陶发祥  北门街12号居民
潘素兰  人民路55号居民
潘光祖  人民路56号居民
岳文兴  荷花社区第一居民小组
庞永德  北门街6号居民
王  勇  北门街8号居民
聂玲英  北门街8号居民
龙军霞  人民路60号居民
张丽珠  北门街10号居民
李兰仙  人民路64号居民
2.其他代表5人
王继明  红塔区玉兴街道荷花社区居委会党总支副书记（人大代表）
高凤兰  红塔区玉兴街道棋阳社区居委会第二居民小组居民（人大代表）
金忠宏  玉溪一诺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政协委员）
李树芬  玉兴街道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政协委员） 
严尔防  云南滇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听证代表的主要意见及理由
（一）搬迁时间
适当延长搬迁时间。
（二）房屋权属、面积认定
1.旧式民居也应该有公摊，房屋公摊面积计算给相关产权人；
2.已公示的测绘面积没有体现实际面积，如过道、堂屋、飘窗、厦柜等，建议共有分摊和其他建筑面积应给予科学合理测算，给予补偿；
3.公示的测绘数据只有面积，没有明确面积包含哪些内容，需要进一步明确。
4.要求按照《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的规定计算面积，并且分摊；
5.住建部门要对面积测量标准和准确性进行把关。 
（三）过道、天井补偿
土地证已登记的公用面积在方案中没有体现，应进行相应的分摊；共用土地使用面积要求纳入测量面积，参与评估，给予补偿。
（四）房屋价值补偿
1.房屋产权调换1:1的比例太低，住宅、商业都要按照1∶1.5的比例进行调换；
2.房屋评估要求按照市场评估法和收益评估法确定；
3.临街铺面的货币补偿价值应明确，楼上楼下要求同一补偿标准；
4.考虑古建筑的价值，评估要做到一房一价，工作做细做实。
（五）临时安置补偿
1.人民路、北门街一层的临街商业用房临时安置补偿费差异较大，需进行调整。
2.一层临街商铺北门街和聂耳路、人民路差异较大，人民路地段较好，临时安置补偿太低，要求人民路各段的补偿标准要一致。
（六）搬迁补偿
灭失倒塌房屋不给搬迁补偿，要具体问题具体处理。
（七）物业管理费
物业管理费免三年后，是否考虑确定一个长期的优惠政策。
（八）安置房
1.房源情况
安置房是否和商品房有所区分，建议集中整幢回迁安置。
2.安置房认购
（1）安置房给予跨档认购，设计户型时考虑最小户型要满足居住需求，不要太小；
（2）商业用房要求在原址不超过5米安置，商铺的二楼要求调换二楼；
（3）商业用房原址回迁，要求临人民路一层回迁安置，方案中要具体明确；
（4）允许跨档认购的同时应明确开盘价，考虑老百姓要买得起、住得起。
3.安置房认购顺序
北门街的商业用房要优先安置，并且不参加抽签，第一批认房。
（九）车位
车位开盘价不确定，要求在6万元/个以内购买。
（十）老城建筑保护
部分听证代表讲述了老州城和项目片区房屋的现状、历史、故事，提出不同意拆迁，要按照《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的要求，积极稳妥有序推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不大规模成片集中拆除现状建筑，切实防止大拆大建。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的实施应当尽量保留聂耳故居周边的老建筑，部分房屋保留后由产权人按照政府的要求自行进行修缮改造。借鉴通海、建水等地经验，打造文化旅游项目。
（十一）其他
对中心城区比较困难的老居民在补偿方面给予一定优惠。
四、决策发言人的主要意见及理由
（一）房屋面积的认定
产权证记载只有一个面积，因旧式民居建筑形式的特殊性，在房产登记时，房屋面积的认定与现代建筑（单元房）有区别，现代建筑（单元房）有套内、公摊、建筑面积，但是旧式民居只登记一个面积。对房屋面积实测时，将墙体全部计入房屋面积，楼梯和二楼过道产权证无记载，由共同使用产权人协商或者按产权面积比例进行分摊，计入房屋面积，在房屋情况确认时增加。倒塌房屋按产权证及档案记载情况，由征收部门组织测绘机构进行现场勘验后认定。被征收人根据测绘公示情况，有异议的可申请复核，以最终签署的房屋情况确认表为准。
（二）走道、天井的补偿
《方案（征求意见稿）》没有规定。一宗地内共用的土地使用权由共同使用的产权人分摊，并由测绘机构根据土地证和实际现状进行测量，待进一步明确如何补偿。
（三）房屋和装修价值评估
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云南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的规定：一是评估时点的问题。评估时点是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现在只是采集数据，对房地产市场价值进行调查，评估结果在公告之后出具并公示；二是房屋主体价值不低于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考虑区位、用途、建筑结构、使用年限、建筑面积及占地面积、土地性质及使用年限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估；三是公告发布后评估结果要公示5天，对评估结果被征收人可以提出异议和复核。
（四）跨档认购问题
因回迁需求不同，将根据旧式民居回迁户的需求，进行规划设计，听取多方意见后再予以明确。
（五）《方案（征求意见稿）》公布征求意见、召开听证会，是两种意见征求方式，方案征求意见反馈表已收回275份，共提出意见60条。对被征收人提出的意见建议进一步考虑、确定，在听证会后发布3号公告和方案的修改情况。
（六）旧式民居中的房屋保留问题
新兴州城风貌保护项目，今年区政府已发布了指导意见和实施方案，人民路下段已经开始公共基础设施的改造。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决策，要启动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保留聂耳故居，需要配建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传播聂耳和国歌故事的配套用房，从规划角度来说，在保留聂耳故居前提下，需配套相关设施。代表提出的房屋的历史、现状、故事并结合中央的政策，对老城区改造提出了意见，站在规划设计的角度，下一步会进行讨论、研究。
（七）各位代表从项目实施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方案的合理、公平、可操作性及保护老建筑等方面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听证会结束后，会组织专题评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最终风险等级达到要求才会报区政府常务会进行审议。希望继续提出好的建议。
五、听证会评议情况和听证意见、建议采纳情况
根据《玉溪市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试行）》和《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试行）》的要求，玉兴街道办事处于2021年9月29日举行《方案（征求意见稿）》听证会，2021年10月17日召开了听证评议会，对听证会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评议。听证会意见采纳情况如下：
（一）搬迁时间
关于适当延长搬迁时间的意见，予以采纳。搬迁时间由10天延长为20天。
（二）房屋权属、面积认定
关于房屋权属、面积（包括公摊面积）认定的意见，部分采纳。根据相关规定结合旧式民居的实际情况，在测绘工作中解决。房屋面积以征收部门、测绘机构、被征收人共同签字确认的房屋情况确认表为准，作为补偿安置依据。
（三）过道、天井补偿
关于过道、天井等共用土地使用权面积补偿的意见，予以采纳。被征收人共用宗地的巷道、天井土地使用权面积（不含建筑占地）根据被征收人房屋建筑面积权重，经测绘评估后给予被征收人一次性货币补偿。
（四）房屋价值补偿
关于提高房屋产权调换比例的意见，不予采纳。旧式民居房屋已充分考虑其建筑形式进行面积的认定，产权调换的安置房是以套内建筑面积置换，体现了补偿的公平、合理性。
被征收房屋价值综合被征收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结构、使用年限、建筑面积以及占地面积、土地性质及使用年限等因素，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进行评估。
（五）临时安置补偿
关于提高临时安置补偿费的意见，部分采纳。临时安置补偿费标准修改为：一层临街商业用房：北门街190元/月·㎡；人民路（47-51号）120元/月·㎡、人民路（52-65号）90元/月·㎡。
（六）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对应临时安置补偿费的标准提为：一层临街商业用房：北门街190元/月·㎡；人民路（47-51号）120元/月·㎡、人民路（52-65号）90元/月·㎡。
（七）签订补偿协议时间及奖励
1.关于延长签订补偿协议时间和奖励时段的意见，予以采纳。签订补偿协议时间第一阶段（最高奖励时段）由1-3天调整为1-6天。
2.根据进一步对本项目房屋权属、用途等情况的调查，不再区分个人住宅与非个人住宅，住宅奖励统一标准。
（八）物业管理费
关于物业管理费长期优惠政策的意见，不予采纳。
（九）车位
关于提高车位购买优惠的意见，不予采纳。
（十）安置房
关于安置房的位置、跨档认购、认购顺序等意见，部分采纳。
修改为：1.住宅回迁安置于东风中路城市更新改造项目（迎春街片区）范围内；一层临街商业用房回迁安置于本项目范围；除一层临街商业用房以外的经营性用房（含办公及其他用途的房屋）回迁安置于东风中路城市更新改造项目（迎春街片区）范围内。
2.被征收人根据被征收房屋套内建筑面积及奖励面积之和，结合被征收人确定的安置房户型套内建筑面积认购一套安置房。
因被征收房屋套内建筑面积及奖励面积之和大于设计最大户型安置房套内建筑面积的，根据安置房房源、户型按最接近应安置面积组合认购2套安置房。在差价结算时，均按房屋套内建筑总面积合并结算。
3.安置房认购顺序
关于北门街的商业用房要优先安置，并且不参加抽签，第一批认房，不予采纳。为保障安置房选认的公平性，同一批次签订协议的，通过抽签方式确定选认顺序，按顺序选认安置房。
4.差额面积结算
[bookmark: _Hlk85562557]提高回迁商业用房结差优惠。
[bookmark: _Hlk85562544]修改为：
一层临街商业用房
	差额套内建筑面积（㎡）
	5（含）以内
	5以上

	标准（元/㎡）
	20000
	套内建筑面积开盘价


除一层临街外的经营性用房（含办公及其他用途的房屋）
	差额套内建筑面积（㎡）
	5（含）以内
	5以上

	标准（元/㎡）
	10000
	套内建筑面积开盘价



本次听证会主要是针对《方案（征求意见稿）》中涉及的房屋征收补偿方式、补偿标准、补助、奖励及回迁安置等事项的公平性、合理性进行听证，对听证代表中提出的如老城建筑保护等不在本方案中解决，需在整体项目实施中再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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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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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
（旧式民居）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主要内
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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